


关于北京新宇航测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致：北京新宇航测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大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

本所
n

或
“

北京大显
”

）接受北京新宇航

测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委托人
n

或
“

公司勺的委托， 指派律师 出

席委托人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 （试行）》等相关法律、 法规、 业务

规则以及《北京新宇航测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北京新宇航测控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 规定 ，对委托人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召集与召开程

序、召集人与出席人员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项及 股东大会所形成

的决议等相关文件资料的合法合规性，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律师事

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

以及 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发表法律意见而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 。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 本所声明如下：

本所律师仅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及有关的法律、法

规、 规范性文件及委托人公司章程、 股东会议事规则等 内部规定对委托人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 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等 会议相关程序事项的合法合规性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及 本所指

派之承办律师不对所见证的股东大会审议 或讨论的相关议案内容、会议中股东或

股东代表发表意见内容及其表述中的事实或引用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发表意

见。

.31:1 

／ 

i
Lν
ha
叫

叫
吧

！·

·

 

f
b
4

2

本所同意，委托人引用本法律意见书 的意见及结论，但该引述将不得采取任

何可能导致对本法律意见曲解、歧义或重大误解的方式进行。委托人可以将本法

律意见书作为委托人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公告材料随其他需公告的信息一起向




























